南宫市财政局
关于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查前公告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冀财监〔2025〕14号）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5年6月初至9月底。
二、检查内容
各被查相关单位，认真对照通知要求，提供2024年度全年财务相关文件资料，并按照检查工作时间节点及时上报相关资料。
[bookmark: _GoBack]1、国有企业方面。重点关注收入、资产减值、金融工具、合并财务报表等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执行；坚决遏制利用估值、判断等方式滥用会计准则的违法动机；重点检查私设会计账簿、伪造或变造会计资料、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利用虚构经济业务或第三方配合等方式实施造假、虚增利润粉饰报表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和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将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行政机关处理。
2、代理记账机构方面。重点关注代理记账机构会计准则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参与企业伪造会计凭证、虚构经济业务、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严重违法行为。
三、检查对象
通过随机抽取确定检查机构名单见下表:
	2025年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随机抽取结果名单 

	序号
	机构名单
	备注

	1
	河北碧方德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家代理记账机构

	
	南宫市嘉盛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2
	南宫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
	2家国有企业

	
	源隆供水有限公司
	



以上公告事项欢迎社会各界和公众监督。

监督电话：0319-5287805，南宫市财政局。

  

2025年6月20日
